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建设

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、合作区）电力主管部门，深圳供电局、前海供

电公司、相关电力用户：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

推进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运行

〔2022〕471 号、附件 1）、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做好新型电

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能电力函〔2023〕

142 号、附件 2）要求，为加快建设我市新型电力负荷管理

系统（以下简称“负荷管理系统”），尽快储备一批高效、快

捷、可控的负荷调节资源，深入推进电力负荷科学化、专业

化、精细化管理，不断提升用能服务水平，实现电力供应保

经济增长、保社会稳定、保民生用电、保电网安全目标，现

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3年上半年，深圳供电局按要求成立深圳市电力负荷

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负荷管理中心”），前海供电公司设置

相应电力负荷管理机构或班组承接相关工作任务。2023 年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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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前，基本建成负荷管理系统，负荷控制能力达到 90 万

千瓦；2023 年底前，负荷控制能力达到 120 万千瓦；2024

年底前，负荷控制能力达到 340 万千瓦；2025年底前，负荷

控制能力达到 500万千瓦（各区建设目标见附件 3）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电网组织、政企协同、用户实施”的

原则，各区电力主管部门加强对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的指导

和协调。负荷管理中心负责开展负荷管理系统平台建设和运

行维护，依法依规开展电力负荷管理工作。各区电力主管部

门会同电网企业组织电力用户开展负荷管理装置安装调试、

负荷管理协议签订等工作。电力用户须在办理新装负荷申请

和增容申请的同时，一并办理负荷管理终端安装手续，负荷

管理终端及分路开关的安装、调试和接入负荷管理系统应与

用户受电工程保持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和同步投

运；涉及现有开关及回路改造的由电力用户按自身产权范围

出资改造或与电网企业签订代建协议由电网企业代建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加快负荷管理系统建设

负荷管理中心组织完成负荷管理系统平台建设，建成具

备负荷管理、监控指挥、用电分析、需求响应等功能的全流

程闭环管理系统，实现负荷资源的统一管理、统一调控和统

一服务。

（二）推进负荷管理装置安装、协议签订及负荷接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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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明确建设原则和范围。按照“增量用户一次到位，存

量用户分批改造”的建设原则，新报装和增容的 10 千伏及

以上高压电力用户应开展负荷管理装置安装、调试和系统接

入，并与用户受电工程保持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

和同步投运，将除保安负荷以外的全部负荷接入负荷管理系

统；存量 10 千伏及以上高压电力用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

做好自身负荷梳理，并通过调整生产计划等方式配合实施开

关及回路改造、负荷管理装置安装、调试和系统接入，将除

保安负荷以外的全部负荷接入负荷管理系统，原则上保证至

少有两路及以上出线开关接入负荷管理系统且接入负荷不

低于上年最大负荷的 50%。原则上安排纳入用电负荷管理方

案的用户优先接入负荷管理系统。鼓励已完成供电环境综合

升级改造的工业园区、用户侧储能、电动汽车、充电桩、数

据中心等可调节负荷资源接入负荷管理系统。对符合改造条

件的建筑楼宇中央空调等柔性调节资源可改尽改，可接尽

接。

2.落实协议签订。电网企业制定接入负荷管理系统的电

力用户清单，与相关电力用户签订负荷管理协议，明确接入

负荷管理系统的分路开关清单、控制顺序等内容；与需要代

建的电力用户签订负荷管理及代建协议，明确代建范围，细

化双方责任与义务。各区电力主管部门做好指导协调工作。

3.有序实施接入。电网企业要充分做好电力用户开关和

接入负荷相关情况调研，为电力用户负荷系统改造提供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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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，指导电力用户将负荷合理接入系统，确保保安负荷不

接入负荷管理系统，依法依规有序推进现场改造施工，做好

现场施工安全保障。

（三）加强系统运行管理

负荷管理中心负责制定负荷管理系统运行、运维、操作

等管理制度，建立常态运行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。定期派人

巡视负荷管理终端的运行情况，每年组织接入电力用户对分

路开关至少开展一次试跳功能验证。电力用户应妥善保护现

场负荷管理装置、控制回路、负控开关等设备，在开展电力

设备技术改造、迁移时应提前书面告知电网企业，并在现场

施工完成后，将不低于原有容量的负荷重新接入负荷管理系

统。

（四）明确建设资金保障

负荷管理系统平台建设和负荷管理装置的建设、运行、

维护以及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负荷梳理确认、开关及回路

建设、接入系统等相关费用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推进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的

通知》（发改办运行〔2022〕471 号）、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做

好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

各区电力主管部门、电网企业及相关电力用户要切实提

高认识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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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电力安全保供的决策部署，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背

景下的电力安全保供工作，加强电力运行调节，深化电力负

荷管理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，推进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

统建设，促进新能源消纳，保障电力供应安全，合力实现电

力供应“四保”目标，合力化解电力供需矛盾，尽量降低对

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讲，防范舆情风险

各区电力主管部门应会同电网企业采取集中宣讲、现场

告知、网络媒体等方式广泛宣传建设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

的重要意义，提高电力用户对安全、可靠、高效、绿色用电

的意识。电网企业要主动对接电力用户，配合各区电力主管

部门做好相关政策宣贯和解读，引导用户积极配合开展负控

改造和负荷管理，畅通南方电网 95598、南网在线 APP、客

户经理等信息渠道，及时回应用户诉求。各相关单位要动态

开展舆情监测工作，及时、果断采取有力有效措施，防范化

解舆情风险。各区电力主管部门会同电网企业积极配合能源

监管机构开展负荷管理系统和装置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强化系统应用，确保管理实效

负荷管理中心在迎峰度夏前组织开展负荷管理实战演

练，依托负荷管理系统充分检验负荷管理工作流程和负荷管

理装置的可行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，提升各方快速联动处置

能力，并为政府和用户提供负荷监测、需求响应、安全用电

分析等公共服务技术支撑，深入挖掘负荷调节能力，精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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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负荷管理工作，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

于推进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的通知

2.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做好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

统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

3. 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负荷接入安排表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6 月 8 日

（市发展改革委联系人：张旭、刘明明，电话：15813858652；

深圳供电局联系人：陈敏，电话：88933826，135548123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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